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及独立董事意见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文) 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要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

是的态度，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对关联方资金占用

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专项说明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于 2020年 11月 4日召开的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新疆天业汇

合新材料有限公司融资并以其依法拥有的可以抵押的项目建成资产提供抵押担保、公司

为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 0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0万元，

为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担保 0万元。 

根据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与银团签订的《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万吨年合成气制乙二醇一期工程 60万吨年乙二醇项目人民币资金银团贷款合同》约定，

借款人向各贷款人借款人民币 480,000 万元，贷款期限 15 年，即从 2021 年 1 月 28 日

至 2036年 1月 28日止。截止定期报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尚且处于有效

期内的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 480,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330,000万元，占公司 2020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45.94%。 

公司发生的担保均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范围之内，对外担保均为连带责

任担保，均无担保金，所担保的贷款均无逾期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对控股股东及子公司担保均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公司不存在违反

120 号文件所禁止的违规担保情况，公司对外担保风险控制方面做的较好，保障了全体

股东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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